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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

辦理大學部、碩士班之各項招生事宜，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招生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招生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

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委員會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兼主席，其餘委員共三人，由本系推選專任

教師組成（包括心理科學研究與應用組、臨床心理學組、諮商心理學組教

師各一名）。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主席亦得依據招生工作進度，主動召開會

議。必要時，本委員會得與本系系務會議併同召開。各次會議決議應作成

會議紀錄存檔備查。 

三、 本委員會之執掌如下： 

(一) 擬定招生名額、甄選方式、考試科目及所佔比例建議案，並將該建議

案提系務會議中審議。 

(二) 根據系務會議決議擬定每學年度各學制之招生簡章內容。 

(三) 考生資格審查。 

(四) 最低錄取標準建議。 

(五) 名額流用原則建議。 

(六) 推選每學年度各學制之命題、閱卷、資料審查，以及口試委員。 

(七) 督導招生試務工作，裁決招生爭端及違規事項。 

(八) 不定期檢討各項招生方式與學生學習成果的關連性。 

(九) 擬定或修訂各種招生相關事項之法規條文草案，送系務會議審議。 

(十) 其他本系招生相關策略、方案規劃之研議。 



四、 如遇招生業務緊急狀況，授權召集人得採先為處置後補提委員會追認方式

辦理。 

五、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當學年度招生簡章及其他相

關法規施行之。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經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核定後公告施行，並送校

招生委員會核備，修正時亦同。 


